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ñ56 

Å 馬林郡退出 

Å 路線重新調整橫
跨3郡計75英里 

Å 經公民投票通過 

ñ62 1951 

成立舊金山灣區
捷運系統委員會 

初步路網第1階段橫
跨5個郡118英里 

柏克萊市要求轄區
內高架改地下 

ñ61 

聖馬刁郡退出 

ñ57 

BARTD成立 

ñ63 

測試軌動工 
UMTA法案推動 

ñ64 

9月11日首條線
Fremont 至
MacArthur 通車 

ñ72 

ñ17 迄
今 

ñ74 

Å 跨灣隧道通車 
Å 破產危機 

跨灣隧
道火災 

ñ79 

ñ76 

增設Embarcadero
站 

ñ88 

舊金山大地
震的影響 

ñ97 

2003 

ñ06 

West Dublin 至
Pleasanton 通車 

Daly City 至
Millbrae 通車 

Bay Fair Dublin 至
Pleasanton 通車 

Fremont 至Warm 
Spring 通車 



5郡中之2郡退出計畫 

Å舊金山灣區捷運系統委員會委託PBHM顧問公司，以結合
土地開發方式，1956年完成整體初步路網，第1階段橫跨
5個郡118英里。 

Å在1960-1962年，BART進行了3百多場的說明會，以爭取
5郡及公民支持。另商界等民間組織也集資進行宣傳活動。 

Å聖馬刁郡考量當地既有之通勤鐵路系統已足夠，且不願增
稅，另擔心BART可能造成消費人口往北移動， 1961年退
出。 

Å馬林郡考量金門大橋管理單位因結構安全不同意捷運通過
使用，須以增稅負擔高額興建海底隧道費用，且擔心捷運
通車後將助長犯罪率等因素， 1962年退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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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克萊市要求高架改地下 

Å柏克萊市府認為高架軌道將造成無形種族界線，且對沿線
商業活動產生負面的影響。 

Å1963年市府要求BART提出地下捷運與高架成本差異。 

Å市府認為地下化將增加沿線土地價值，特別是在車站周圍，
所增加之稅收將可用來支付地下化經費。 

Å1966年柏克萊選民投票通過(80%贊成，大於門檻值60%)， 

改地下化(0.75英里)及由稅收來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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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大眾運輸法案（UMTA）的通過 

Å1964.6.19 Lyndon Johnson總統參加測試軌道(Concord和
Walnut Creek間· 4.5英里)動工典禮： 

ï讚揚BART所代表的“victory for vision”(自動化､無平交道､專用
路權､高速(80英里/小時)) 

ï闡述都市大眾運輸在現代社會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不可完全再
依賴汽車 

ÅJohnson總統隨後發起｢都市大眾運輸法案」，此項法案
獲得通過之前，軌道建設並無法源取得聯邦政府資助 

ÅBART興建過程已獲聯邦政府補助3.15億美元，佔興建成
本20%；若在1970年代興建，最高可獲聯邦政府補助8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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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危機 - 營運資金缺口 

Å1974-1975期間面臨營運資金缺口，在無任何營運補貼之
經費挹注下，1974年9月底可能面臨關閉危機。 

Å延長徵收0.5%銷售稅至1977年12月以解決危機。 

Å1975年6月再次面臨營運赤字，立法單位建議預算削減、
裁員和調漲票價，以及延長營運時間等。 

Å經由BARTD以備用預算及調漲票價21%支應解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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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設Embarcadero車站 

Å舊金山市場街是舊金山主要幹道，沿途有市政中心、銀行
及商場，起於Embarcadero，在海灣大橋建造前，提供渡
輪服務並設有渡輪大廈，但大橋完成後迅速衰落。 

ÅBART在市場街設有3站，但不包括Embarcadero 

Å當 時 的 舊 金 山 市 長 John Shelley 及 商 界 皆 有 重 建
Embarcadero的想法，因BART帶來新面貌，於是在此處
增設1站，亦被認為是舊金山再發展的一個新轉折點。 

Å至於資金，私人開發商出資50萬美元辦理初步設計；市政
府透過發售債券1500萬美元挹注車站建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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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灣隧道火災事故 

Å1979.1.17跨灣隧道內因列車螺栓鬆脫導致設備保護蓋鈑
掉落軌道區，衍生後續列車碰撞致集電靴脫落引發火災，
並蔓延其他車輛，造成人員死傷及損失2.5百萬美元。 

Å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(CPUC)隨即下令無限期停駛，要求
BARTD等待調查結果，並研提消防安全改善計畫 (包括人
員訓練、緊急逃生照明、列車檢驗程序、列車告警系統及
更換防火座墊)。 

ÅBARTD提出4000萬美元消防安全改善計畫，經委員會核
准，跨灣隧道關閉近三個月後於4月5日BART重新營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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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想(1/4) 

Å灣區人口非白裔佔30％以上，多聚集於東灣及舊金山地區，
馬林郡及聖馬刁郡選擇退出BART計畫，除增稅外亦有基
於地區治安問題或發展考量，與國內地方推動軌道建設之
環境有所差異 

Å路線由沿線地方政府提出，併同建設經費財源(增稅支應)，
透過制度化的公民投票決定，故地方及民眾會審慎思考軌
道是否為適合的建設，符合使用者付費之精神。我國推動
前瞻軌道建設，建議宜可加重地方推動責任以及財務負擔，
作為核發中央補助款之參考 

Å5、6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正大力推動公路建設，小汽車使
用方便成長快速，也逐漸衍生都市交通壅塞問題，BART

引進新技術、高效率、高運能軌道系統，使得聯邦政府正
視都會區如軌道等大眾運輸建設的推動，立法提供經費補
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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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想(2/4) 

Å柏克萊市府基於地方需求要求將高架改地下，並願負擔所
需增加經費，可供推動前瞻軌道建設，因應地方對系統選
擇、結構形式等額外要求之審議原則。 

ÅBARTD須自負營運盈虧，依立法機關建議採取調漲票價
作為解決財務危機措施之一，為達前瞻軌道建設達損益平
衡之目標，此一作法值得借鏡 

Å由灣區公路過橋費挹注捷運建設經費，增加小汽車使用成
本，亦可抑制小汽車使用紓解橋梁壅塞並提升BART運量。
藉由交通管理措施，如提高停車費率、加強轉乘接駁以抑
制小汽車使用，培養運量增加收入之策略目標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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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想(3/4) 

Å地方基於都市更新發展需求增設Embarcadero車站，並結
合相關利益團體負擔所需經費(包括尋求聯邦政府補助)，
BARTD並未負擔額外經費，且達提升運量增加收入互利
之結果， 值得借鏡 

Å藉由灣區跨灣隧道、英法海峽隧道及韓國大邱地下捷運火
災事故經驗，對於地下長隧道、地下車站之列車運轉、防
災及救災，應訂定及落實標準作業程序，並加強演練 

ÅBARTD負責興建及營運，其以Turnkey方式將設計及建造
委由原規劃顧問（PBTB）辦理，縮減興建人力及避免完
工後員工安置問題，並有效傳承技術知識及經驗，此與我
國推動由事業機構負責興建營運之思維一致，後續將協調
輔導地方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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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想(4/4) 

Å捷運計畫應有整體路網規劃，才能整合資源有效利用，分
期建設有其必要性，目前修訂的審查要點，已有增訂整體
路網審議之機制，本局將協助輔導地方落實整體路網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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